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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·消费
8月14日，由《洛阳晚报》和市工商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联合举办的“月月

3·15”活动与大家相约。本次活动共接到申诉52起，现场处理26起。

吃一堑长一智 消费者少生气

□记者 付璇 实习生 何婧 通讯员 范红

●投诉人：周先生
●投诉对象：郑州某口服液销售点
●投诉缘由：7月，周先生在媒体上看到某口服液广告，便拨打订购电话

买了18盒，共花费960元。
“广告上说这种产品能治疗气血不足，我吃了后却出现身体不适症状，如

肚子胀、心慌等。”周先生称，他拨打该产品相关电话咨询时，被告知自己电话
购买的产品是从郑州销售点直接邮寄来的。

●维权过程：
8月14日，针对周先生反映的问题，工商人员表示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，周

先生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维权：1.向邮寄产品所在地的工商部门投诉；2.向产
品公司所在地工商部门投诉；3.如果认为产品涉嫌虚假广告，消费者还可投诉
广告发布者。

□记者 付璇 实习生 何婧 通讯员 曹君义 董丽莉

●投诉人：罗先生
●投诉对象：某家电卖场一空调店
●投诉缘由：4月中旬，罗先生在某家电卖场一空调店购买了一台柜式空调，

花费6700多元，5月中旬家里装机使用。1个月后，罗先生发现该空调风量小，且
制冷效果较差，便找来售后人员，售后人员对相关部件进行了更换。1个月后，该
空调制冷再次出现问题。“售后人员上门检查后告诉我，空调外机内部有电机被
烧坏了。”罗先生表示，自己要求更换整机，但工作人员表示只能维修不能更换。

●维权过程：
该家电卖场工作人员表示，若产品在发票开具之日起99天内出现性能故障

可换货，而罗先生购买产品已超过99天，根据规定只能免费维修。由于罗先生
购买的空调暂时无货，可按购买时发票实收金额为其退款，罗先生对此表示满
意。工商人员提醒，根据三包规定，空调整机保修期1年，主要零部件3年，自售
出之日起7日内产品出现功能性故障可全额退款。保修期内若同一故障修理两
次后产品仍不能使用，消费者可凭维修记录要求退货。

□记者 范瑞 实习生 段怡飞 通讯员 杨凯 费斌茂

●投诉人：史女士
●投诉对象：某家具专卖店
●投诉缘由：
6月22日，史女士在王城大道一建材城的某家具专卖店买了一套1万多元

的家具。7月初，安装工人将家具送到史女士家安装。
史女士检查时发现，茶几的大理石台面断裂，同时一个衣柜的推拉门变形，

门边开裂。史女士立刻打电话与商家沟通，几天后，售后人员上门拍照取证，并
承诺10天至20天上门更换配件。直到8月初，店方仍未与史女士联系。

“再过几天我就要搬家了，可就差这个柜子了，这么一直拖着我连家都搬不
成。”史女士说。

●维权过程：
店方负责人苗先生表示，之所以未上门给史女士更换，是因为厂家迟迟没

有发货，他们已经多次催促厂家。考虑到史女士的实际情况，苗先生当场联系
了周边各市的代理商，最终从三门峡市调取了一套新柜子，并承诺尽快到史女
士家安装。

工商人员提醒，在进行家具售后维修时，消费者最好与商家达成书面协议，
写清楚维修时间及细节，并对违约责任进行约定，便于日后维权。

□记者 范瑞 实习生 段怡飞 通讯员 滑冰

●投诉人：赵女士
●投诉对象：洛阳时代广场某品牌专卖店
●投诉缘由：
去年6月，赵女士在西工区洛阳时代广场某品牌专卖店买了一条价值2800

多元的裙子。今年6月底，她再次穿上这条裙子时，发现裙子的拉链处总是鼓起
来，于是找商家进行修改。

“我当时和商家说的是把拉链处修一下，然后把裙子改短一点，其他地方都
不用动。”赵女士说。据赵女士介绍，她和商家沟通后，对方承诺将衣服返厂进
行修改。8月初裙子修改完，赵女士再次试穿时发现，修改后的衣服整体小了一
号。第二次修改后，赵女士仍然对裙子不满意，当她再次提出修改要求时，遭到
了商家的拒绝。

●维权过程：
该专卖店负责人承诺带赵女士到专业的服装修改店，继续为赵女士修

改裙子。

眼看要搬家，家具修不好
投诉一

裙子：小修改变成“大手术”
投诉二

空调买回家接连“生病”
投诉三

订购的口服液能退吗？
投诉四

工商人员提醒，新消
法第二十五条规定，经营
者采用网络、电视、电话等
方式销售商品，消费者有
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
内退货，且无须说明理由，
但下列商品除外：

消费者定做的

鲜活易腐的

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、
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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